
  說起乾隆（1711-1799），文物愛好者對這位雅

好藝術的大皇帝多半情感複雜，因為若非乾隆鍾情

歷史典故和文物收藏，我們就無緣在國立故宮博物

院觀賞這麼多藝術經典；但也因深具詩詞天賦及熱

情，乾隆每每在重要文物上舞文弄墨、題記刻銘，

由此引今人非議；更何況題詩偶有差錯，例如這件

位列故宮八件玉器國寶之一的山東龍山文化（西元

前 2500∼ 1900年）鷹紋玉圭，正背面所刻的七言

律詩竟和原始紋飾上下顛倒，令人不滿更甚。

  然而乾隆真是老眼昏花、連老鷹外形都分辨不

出嗎？看來也非如此，且讓我們充當一次古玉偵探

吧，因為破案線索早已寫明在老鷹這面的詩句中了。

  首聯第二句「鷹熊刻珮擬英雄」，說明乾隆不

但能分辨出正背面的老鷹和熊，還能借用「鷹熊」

的諧音來比擬「英雄」。那既然如此，為何書寫方

向不能和紋飾一致呢？如果我們發揮偵探技巧，就

可知道乾隆有不得不為之的思維方式。

  對於詩人乾隆而言，玉圭兩面因受沁所呈現的

白、紅色澤恰如夜晚和白天，而圓形穿孔正象徵高

懸天上的明月和朝陽，這答案在頸聯兩句「孔處月

圍淡雲白，浸來日射曉霞紅」早已述明。如此真

相大白，大清國的日月豈能在下，當然朝上置頂，

至於老鷹的方向也就不在考慮之中了。

  乾隆寫這首詩時已高齡七十六，但顯非耄耋老

人，分明就是文藝青年啊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　置於乾隆所設計木架中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故玉 001856

解謎詩人乾隆─

▌蔡慶良

山東龍山文化〈玉圭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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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圭中刻有鷹紋的一面及鷹紋特寫 玉圭中刻有乾隆認為是熊紋的一面及熊
紋特寫

玉圭中刻有鷹紋一面的乾隆題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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